《什邡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进一步强化支出责任，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近日财政局在《什邡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什市财发〔2016〕93号）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修订形成了《什邡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什市财发〔2022〕16号）。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按照中央、省“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和预算法相关要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逐步深入，绩效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大幅拓展，原《办法》已经难以满足客观形势和实践工作的需要。

从法律和制度要求看：201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五十七条明确，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开展绩效评价；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对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方式方法和结果应用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提出“通过自评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实现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

从绩效评价实践看：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我市绩效评价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外部评价主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与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广泛开展的绩效自评相辅相成，全市绩效评价常态机制基本建立。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绩效评价工作中也出现一些突出问题，如有些绩效自评不实、得分虚高，质量不高、结果应用软约束等，亟待出台新规定加以规范。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8章35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一章总则：主要说明办法制定的目的、依据，确定绩效评价原则，明确适用于本办法进行绩效评价的资金范围。

（二）第二章绩效评价对象和内容：主要对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进行说明。明确绩效评价的对象包括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和部门预算管理的所有资金。
（三）第三章绩效目标：主要对绩效目标的定义、编制内容和相关要求进行说明。明确绩效目标应当符合指向明确、具体细化、合理可行要求。

（四）第四章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方法：主要对绩效评价指标分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说明。明确绩效评价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等。
（五）第五章绩效评价的组织管理和工作程序：主要对财政部门、预算部门的职责分工进行说明，明确了绩效评价工作程序。

（六）第六章绩效评价报告：主要对绩效评价报告主要内容进行说明，明确了绩效评价报告相关要求。
（七）第七章绩效评价结果及其应用：主要对绩效结果应用及发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如何处理进行了说明。
（八）第八章附则：明确了办法施行时间。
三、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四、解释权归属

    本《办法》由财政局负责解释。

